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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薄洁
不少小区业主发现，现在无论是通过

“厦门物业管理综合平台”线上查询，还是
小区公告栏的线下公示，都可以清晰了解
到小区公共收益项目明细，一度令他们困
扰的“糊涂账”变成一目了然的“明白账”。
而这一变化源于“点题整治”中，市纪委监
委联合牵头单位市建设局开展专项整治
（详见本报11月2日A08版相关报道）。

本报报道刊登后，不少业主在“厦门党
风政风监督台”微信公众号留言，对市纪委
监委精准“把脉”、及时回应民生关切予以
点赞，为“点题整治”工作取得的实际成效
叫好。在留言中，还有一些业主继续反映
涉及物业、业委会管理混乱，小区公共收益
公示不到位等两大类问题。市纪委监委分
门别类、逐一梳理，并带着群众的问题回访
市建设局，了解专项整治推进情况。

“10月份我们收到省住建厅转来的督
办件、业主来电及来邮投诉75件，环比下
降46.04%。”市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市施行小区公共收益项目明细，线上线下
同步公示，得到了不少小区业主的认可，这
组数据说明了“点题整治”所取得的成效。
为了确保整治工作落到实处，他们指定专
人包片对今年第三季度公示情况进行每日

督查，并对各区公示率、公示内容准确性进
行抽查通报。截至11月14日，我市已有
1293个物业小区按照新的示范文本通过小
区公示栏、“厦门物业管理综合平台”等对
小区公共收益明细进行公示，公示率达到
89.79%。该负责人还表示，他们将加大监
督抽查力度，指导各区建设局、街道对未及
时公示、未按照新修订的公示模板公示、公
示内容不准确的物业小区督促整改，对存
在问题屡教不改的物业企业予以通报及行
政处罚。

为了提高公示透明度，市建设局还创
新推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统一代理记账制
度，探索以街道为单元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统一交存、代理记账、及
时公示，进一步规范、加强公共收益管理。
市建设局表示，将总结殿前街道、杏林街道
试点经验，逐步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公共收
益统一代理记账制度。

与此同时，市纪委监委驻市建设局纪
检监察组也将继续聚焦群众关切，着力巩
固提升“点题整治”，督促市建设局将公共
收益监管纳入物业管理日常检查、季度督
查抽查、星级评定重要检查内容，推进物
业服务企业规范公共收益管理，形成长效
机制。

都市新闻/广告

扫码关注
“厦门党风政风监督台”

微信公众号

互动

回音壁

合力打通“堵点”破解企业经营难题
企业向“营商环境监督联系点”反映问题，市纪委监委推动相关部门妥善解决

问题：小区附近有异味
反馈：持续督促落实整改

同安区中海世茂府小区居民通过“厦门党风政
风监督台”微信公众号反映，小区附近有一家大豆
加工企业，近几个月频繁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居民
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同安区纪委监委督促有关部门办理。经核实，
这家企业位于同安区城南工业区金富路，主要从事
豆油、菜籽油生产加工，相关项目已通过环评验收
并正式投产。7月接到居民投诉后，同安生态环境
局执法人员先后四次到现场检查和复查，企业已将
西北侧空地肥料清理完毕，并禁止员工在上述空地
进行堆肥。8月，同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再次进
行突击检查，并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企业厂界
无组织臭气浓度进行布点采样检测。检测报告数
据显示，当日企业符合排放标准。

鉴于该企业北侧为银晟书苑和中海世茂府小
区，存在邻避效应，同安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指导、
督促企业提高异味收集、处理效果，并提出对浸出
车间废水收集池进行整改、对收集的废气做进一步
降温处理等整改意见。对此，企业采取了针对性措
施予以落实。

同安生态环境局将持续督促该企业落实整改，
若发现涉及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进行处理。同安
区纪委监委也将适时组织人员对后续整改情况进
行跟踪了解。

问题：人行道为何没施工
反馈：督促指定专人负责

“该路段附近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学校，人
流量较大，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有群众通过

“厦门党风政风监督台”微信公众号反映，海沧区嵩
屿南二路118号附近缺少人行道，他们多次向有关
部门反映，最终得到答复，有关部门会补上人行道，
计划于7月下旬完成施工，但是一直没有看到动工
的迹象。

海沧区纪委监委接到市纪委监委的转办件后，
迅速成立督办小组，多次走访现场以及相关责任单
位。经核查，嵩屿南二路附近由于施工围挡导致原
有人行道无法通行，确实存在部分人行道缺失的情
况。6 月下旬，海投房地产公司接到群众投诉件
后，立即与区建交局对接，沟通有关事宜。区建交
局牵头进行现场踏勘，并形成相关问题解决方案，
明确先由海沧城建集团市政中心负责恢复该路段
人行道铺设，再由海投房地产公司负责迁移相关项
目施工围挡。

海沧区纪委监委查看之前的反馈记录并走访
核实发现，因施工单位工作安排冲突，7月份无法
安排人手进行场地清理、行道树修剪、材料准备等
事前工作，此事被暂时搁置。在理清问题后，区纪
委监委工作人员多次联系并约谈相关责任单位，督
促其指定专人负责，建立定期反馈机制以推动施工
进度，尽快恢复人行道。最终，人行道于8月28日
恢复并交付使用。

本报记者 薄洁

发现问题线索
两个渠道可反映

如果您发现有关部门在落实助企政策方
面存在不足，如手续太繁琐、口径不明晰、作风
问题等，或者发现涉及民生领域损害群众利益
的 问 题 ，可 关 注

“厦门党风政风监
督台”微信公众号
或拨打厦门日报

“监督在线”互动
电 话 5581719，与
市党风政风监督
员、相关媒体进行
互动。

文/图 本报记者 薄洁
“我们企业已顺利申办住宿类新业态

经营主体手续，日前正式营业了，多亏了你
们的帮助！”这是近日营商环境监督联系点
（以下简称“联系点”）转给“厦门党风政风
监督台”的一条信息。该信息虽然寥寥数
语，却凝聚了市纪委监委督办、市公安局推
动，思明区属国企配合，合力为企业打通经
营“堵点”的努力。

没有房屋产权证明 无法获取特种经营许可

反映

事情要从2019年底说起。范先生
在观音山商业街租用了一栋房产，拟经
营住宿服务。因受疫情影响，直到
2020年8月才完成装修。但随之而来
的问题令他始料未及：新规出台，申办
旅馆业的特种经营许可证，必须提供房
屋产权证明。

这项新规难住了范先生的企业。
原来，他们承租的是思明区一家国企
的房产，这栋房产早在项目建设和竣

工时就办理了相关手续，虽然整套建
设手续完备，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办
理产权证。“我们前后投入了两千多万
元资金，却因为在办证环节被卡住了，
无法经营。”

一年多来，范先生多方奔走，但问题
始终无法解决。2021年底，一个偶然的
机会，范先生从本报“监督在线”的报道
中了解到市纪委监委建立的“联系点”机
制，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反映这个问题。

“联系点”第一时间转递了范先生
遇到的问题，市纪委监委迅速按相关流
程机制启动直查督办，组织工作专班走
访相关部门，查找问题“堵点”。

走访人员了解到，范先生的企业租
用的房产位于观音山海滨旅游休闲项
目用地范围，目前由思明区的一家国企
负责运营管理。

走访人员首站来到这家思明区属
国企了解地块权属问题。这家区属国企

详细介绍了相关情况：观音山中段商业
街项目（含该房产）建设办理了用地、工
程规划、施工等许可证，竣工后也办理了
工程竣工验收、消防验收等相关手续，建
设手续都是完备的，但确实由于政策、历
史等多方面原因无法办理权籍手续。

经市纪委监委推动，这家区属国企
主动担当作为，立即为企业开具了权属
证明，阐明该地块的有关情况，打通了
第一个“堵点”。

虽然有了这份权属证明，但依据规
定，没有产权证，企业还是办不了旅馆
业特种经营许可证。这处“堵点”又能
否被打通？

下一站，走访人员来到市公安局治
安管理部门。市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
表示，虽然范先生租用的房产没有产权
证，但有关部门已开具权属证明，表明
该房产的权属清晰，他们将立即就该问
题进行调研，寻找破解之策，为企业排
忧解难。在这一过程中，市公安局治安
管理部门与市纪委监委工作专班保持
着密切的互动。

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我市公安
部门今年创新建立了住宿类新业态场

所准入标准，并出台《厦门市网约房及
短期租赁房屋安全管理规定》，针对网
约房及短期租赁房屋安全管理有了新
规定，全面落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和职
能部门监管责任。其中，对于从事网
约房及短期租赁房屋经营的房屋应具
备的安全条件也进行明确：除了符合
建筑、消防安全要求，配备必要的防盗
设施等条件外，房屋权属须合法、明
晰。市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确认，思
明区相关国企为范先生所租用的房产
开具的权属证明，证明该房产的权属
清晰，符合企业从事住宿类新业态具
备的相关条件。

至此，第二个“堵点”也打通了。

随后，何厝派出所民警及时将市
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正在推行的网约
房及短期租赁房屋管理报备的工作措
施告知范先生，其企业符合相关报备
要求，可申办住宿类新业态经营主体，
纳入网约房及短期租赁房屋的管理对
象。

“这真是个好消息，解了我们的燃
眉之急。”范先生立即着手申办相关手
续。在民警的指导下，范先生登录“厦

门娱乐场所和特种行业治安管控系统”
微信小程序，通过网约房及短期租赁房
屋模块进行信息登记，并在线上签订了
《网约房及短期租赁房屋责任告知承诺
书》等，完成了网约房经营的登记备案。

范先生的企业之前遇到的经营难
题，至此得到了解决。近日，市纪委监
委工作人员进行了电话回访，范先生表
示，企业经营已步入正轨，他对未来市
场充满期待和信心。

辖区民警指导 企业线上完成登记备案

进展

《小区公共收益明细公示 从“糊涂账”变“明白账”》后续

我市1293个物业小区
已落实公共收益明细公示

截至本月14日，公示率达到89.79%

◀回访人员
在市建设局
查看小区公
共收益明细
公示落实情
况。

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市党风政风监督员实地走访企业市党风政风监督员实地走访企业，，了解经营情况了解经营情况。。

思明区属国企开具权属证明 打通第一个“堵点”

处理

治安管理部门寻找破解之策 打通第二个“堵点”


